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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茲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之規定，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動員戡亂時期在自由地區增加左列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依本辦法之規定：

一、國民大會代表。

二、立法院立法委員。

三、監察院監察委員。

前項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罷免，依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辦理之。

第　三　條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除須由僑居國外國民選出者外，由左列自由地區選出之：

一、臺灣省。

二、臺北市。

三、高雄市。

四、福建省之金門縣及連江縣。

第　四　條　　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須由僑居國外國民選出者，事實上不能辦理選舉時，得由總統遴選之。

前項遴選辦法另定之。

第　五　條　　增額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改選，立法委員每三年改選，監察委員每六年改選。

前項期間，均自其開始行使職權之日起，計至屆滿之日止，其改選應於期間屆滿前完成之。

第　六　條　　國民大會代表之增加名額定為三百七十五人。

前項增加名額應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前，依左列規定，選出二百三十人：

一、自由地區各直轄市及縣市選出代表一百九十三人，其名額之分配如附表一。

二、自由地區山胞選出代表四人，內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二人。

三、自由地區職業團體選出代表二十五人，其名額之分配如附表二。

四、自由地區婦女團體選出代表八人，其名額之分配如附表三。

前項增額國民大會代表改選時，應選足三百七十五人，其名額之分配另定之。 
第　七　條　　立法委員之增加名額定為一百五十人。

前項增加名額應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一日前依左列規定，選出一百三十人：

一、自由地區各省、各直轄市選出者，七十九人，其名額之分配如附表四。

二、自由地區山胞選出者，四人，內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二人。

三、自由地區職業團體選出者，一十八人，其名額之分配如附表五。

四、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者，二十九人。

前項增額立法委員改選時，應選足一百五十人，其名額之分配另定之。
第　八　條　　監察委員之增加名額定為五十四人。

前項增加名額應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前，依左列規定選出之：

一、臺灣省選出者，二十四人。

二、臺北市及高雄市選出者，各十人。

三、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者，十人。

第　九　條　　第六條至第八條及附表規定名額之分配，依本辦法第五條辦理改選時，總統得視事實需要調整之。
第　十　條　　省市選出之增額立法委員，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第十一條　　省市選出之監察委員，省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二人，市應各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省市選出之增額監察委員，省議員當選為監察委員者，以二人為限。市議員當選為監察委員者，各以一人為限。

省市婦女議員競選增額監察委員時，應並受前兩項規定之保障與限制，但婦女候選人不超過當選名額而為婦女議員時，其所得票數應單獨計算，予以保障。

第十二條　　增額選出之中央民意代表，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辭職：

一、國民大會代表於依法召開會議時，無故不出席者。

二、立法委員於一會期內無故不出席者。

三、監察委員非因公居留國外逾一年者。

第十三條　　增額選出之中央民意代表因辭職、罷免或其他事故出缺，致同一選舉區或省市議會選出者，其缺額達二分之一時，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期補選，但其所遺行使職權期間不足三分之一時，任其缺額，不予補選。

前項補選選出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應於其所遞補之缺額改選期間屆滿時改選。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表一　增額國民大會代表各直轄市及縣市選出名額分配表

	直轄市及縣市別
	選出名額
	附註

	台北市
	二○
	

	高雄市
	一三
	

	省灣台
	台北縣
	二一
	

	
	宜蘭縣
	五
	

	
	基隆市
	四
	

	
	桃園縣
	一二
	

	
	新竹縣
	四
	

	
	新竹市
	四
	

	
	苗栗縣
	六
	

	省灣台
	台中縣
	一二
	

	
	台中市
	九
	

	
	彰化縣
	一二
	

	
	南投縣
	六
	

	
	雲林縣
	八
	

	
	嘉義縣
	六
	

	
	嘉義市
	三
	

	
	台南縣
	一一
	

	
	台南市
	七
	

	
	高雄縣
	一一
	

	
	屏東縣
	九
	

	
	澎湖縣
	一
	

	
	花蓮縣
	四
	

	
	台東縣
	三
	

	省建福
	金門縣
	一
	

	
	連江縣
	一
	

	合計
	一九三
	


附表二　增額國民大會代表職業團體名額分配表

	團體別
	選出名額
	附註

	農民團體
	五
	

	漁民團體
	三
	

	勞工團體
	六
	

	工業團體
	四
	

	商業團體
	四
	

	教育團體
	三
	

	合計
	二五
	


附表三　增額國民大會代表婦女團體名額分配表

	團體別
	選出名額
	附註

	台灣省婦女會
	六
	

	台北市婦女會
	一
	

	高雄市婦女會
	一
	

	合計
	八
	


附表四　增額立法委員省及直轄市名額分配表

	省及直轄市別
	選出名額
	附註

	台灣省
	五八
	

	福建省
	一
	

	台北市
	一二
	

	高雄市
	八
	

	合計
	七九
	


附表五　增額立法委員職業團體選出名額分配表

	團體別
	選出名額
	附註

	農民團體
	五
	

	漁民團體
	二
	

	勞工團體
	五
	

	工業團體
	二
	

	商業團體
	二
	

	教育團體
	二
	

	合計
	一八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茲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之規定，修正動員戡亂時期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動員戡亂時期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一）款及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動員戡亂時期增加名額之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須由僑居國外國民選出，事實上不能辦理選舉者，悉依本辦法遴選之。

第　三　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應與國內自由地區選出之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同時開始行使職權，並同時辦理改選。
第　四　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二十九人，監察委員十人，依附表之規定遴選之。
第　五　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之遴選事務，由總統指派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其他熟諳僑情人士成立遴選工作委員會辦理之。
前項遴選工作委員會之組織規程由總統核定之。

第　六　條　　遴選工作委員會應按附表所列地區並斟酌各地區實際情況，劃分遴報地區，遴聘熟諳各該地區僑情人士組成遴報小組，辦理各該地區候選人之登記及初步審查工作。

前項遴報小組之組織及其工作程序，均由遴選工作委員會定之。

第　七　條　　遴報小組初步審查結果，報經遴選工作委員會綜合審議後，報請總統遴聘審核委員五人至七人，共同就遴選工作委員會之擬議人選審核後由總統遴定之。

第　八　條　　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僑居八年以上，具有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定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候選人之學歷，年滿二十三歲，得登記為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候選人；年滿三十五歲，得登記為僑選增額監察委員候選人。

前項所稱在國外僑居八年以上，其分區遴選者，係指在各該地區出生或僑居，繼續居留八年以上，現仍在該地區居留者而言。不分區遴選者，其在國外僑居地區，不以某一地區為限。

第　九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僑選增額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候選人：

一、有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四條所列情事之一者。

二、因犯罪經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未滿三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未滿十年者。

第　十　條　　左列人員，不得登記為僑選增額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候選人：

一、現任外交領事人員及其他奉派在國外服務之公務人員。

二、參加遴選工作人員。

第十一條　　僑選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各地區候選人，應經各該地區僑民團體或僑民之推薦，向各該地區之遴報小組登記。不分區之候選人，得在各地區遴報小組登記。

候選人登記，應填具申請表，檢同推薦書、個人學經歷與服務有關資料及其政見，於規定期間內辦理之。

前項登記辦法，由遴選工作委員會定之。

第十二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之遴選，應注意其在各該地區之代表性及其對華僑社會、國民外交、文化、學術或經貿工作之貢獻與成就，並應注意其年齡、性別、籍貫、職業及地區之分配。其被遴選者並以確能回國行使職權者為限。

第十三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分區遴選者，應自各該地區候選人中遴選。其不分區遴選者，得就不分區候選人、或分區候選人中之適當人選遴選之。

第十四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結果，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並頒發證書。
第十五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於開始行使職權前，因故出缺者，由遴選工作委員會報由總統另行遴補之。

第十六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視為辭職：

一、立法委員於一會期內無故不出席者。

二、監察委員非因公居留國外逾一年者。

第十七條　　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開始行使職權後，除依法喪失其資格者外，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由總統解除其職務：

一、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勝任職務者。

二、有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之行為，經查明有據者。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地區名額分配表

	區別
	區域
	立法委員名額
	監察委員名額
	備考

	第一區
	東北亞地區
	二
	一
	

	第二區
	港澳地區
	五
	一
	

	第三區
	亞洲其他地區
	六
	一
	

	第四區
	北美洲地區
	六
	一
	

	第五區
	中南美洲地區
	一
	一
	

	第六區
	歐洲地區
	二
	一
	

	第七區
	非洲地區
	一
	一
	

	第八區
	大洋洲地區
	一
	一
	

	不分區
	
	五
	二
	

	合計
	
	二九
	一○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茲將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總表暨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總表公告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註：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對照表、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總表暨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總表見本號公報第八頁後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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